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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盱眙县挂[2020]17 号

经盱眙县人民政府批准，盱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7（幅）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

编号

地块

位置

地块

条件

出让

面积

(m2)

规划

用途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绿地率

建筑

限高

（米）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起始价

(万元)

加价

幅度

XG20053
临淮新寓
北侧地块

二
净地 14955 商住用地

1.0<容积
率≤1.4

≤25% ≥30% 80 535 2649
10 万元人
民币及其整

倍数

XG20054
虎宣路西
侧地块

净地 29182 居住用地
1.0<容积
率≤1.3

≤27% ≥30% ≤40 1089 5428
10 万元人
民币及其整

倍数

XG20055
河桥镇蒋
郢路东侧
地块

净地 27679
医疗卫生
用地

0.5<容积
率≤0.8

≤30% ≥35% ≤40 245 1204
10 万元人
民币及其整

倍数

XG20056
圣元环保
南侧地块

净地 11345
区域公共
设施用地

0.3<容积
率≤0.8

≤45% ≥20% ≤24 52 241
10 万元人
民币及其整

倍数

XG20057
都梁驾校
南侧地块

现状 8170
其他服务
设施用地

容积率≤
0.5

≤30% ≥15% ≤8 101 485
10 万元人

民币及其整
倍数

XG20058

东湖路与
都梁大道
交叉口西
南侧地块

现状 32955
文化活动
设施用地

0.5<容积
率≤0.8

≤35% ≥20% ≤9 1025 5105
10 万元人
民币及其整

倍数

XG20059
龙眼水库
西侧地块

净地 62233 商住用地
1.0<容积
率≤2.2

≤30% ≥30% ≤80 3562 17786
10 万元人
民币及其整

倍数

[其他需要说明的宗地情况]
XG20053 号地块中属于洪泽湖保护范围内 1487 平方米的土地，仅可用于建设景观、绿化。
XG20055 号地块竞得人须在考古勘探符合建设条件后方可开工建设；如考古勘探结果显示

地块不符合开工建设条件，竞拍结果无效，土地出让金退还竞得人，不予计息，土地出让方与
竞得人互不承担责任。

XG20057 号地块内现有建筑物予以保留，地块内建筑物总价值为 43.6512 万元（肆拾叁万
陆仟伍佰壹拾贰元整）不包含在土地价款内，由竞得人另行支付。

XG20058 号地块内现有建筑物予以保留，地块内建筑物总价值为 35.9656 万元（叁拾伍万
玖仟陆佰伍拾陆元整）不包含在土地价款内，由竞得人另行支付。

二、竞买人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申请人仅可以单独申请, 不接受联合竞买。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个人竞得土地后，必须成立房
地产开发企业并依法取得开发资质。

2、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土地使用条件。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不达

底价不成交）。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
通过淮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www.landha.com/）（以下简称网

上交易系统）进行操作，凡办理数字证书、经江苏省用地企业诚信数据库比对合格、按要求缴
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均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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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0 年 8 月 4
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起登陆网上交易系统进行查询下载，申请人须详细查阅了解本次
网上挂牌出让公告、竞买须知、宗地现状、规划部门具体的规划指标要求、交易条件和相关信
息，按出让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六、参加竞买的申请人可于 2020 年 8月 24日 8时 30分至 2020 年 9月 2日 16时 00分（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登陆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缴纳竞买保证金。缴纳保证金按网上
交易系统提示操作，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2 日 16 时 00 分。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时间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XG20053 地块：2020 年 8 月 24 日 8 时 30 分 至 2020 年 9 月 4 日 16 时 00 分；
XG20054 地块：2020 年 8 月 24 日 8 时 30 分 至 2020 年 9 月 4 日 16 时 00 分；
XG20055 地块：2020 年 8 月 24 日 8 时 30 分 至 2020 年 9 月 4 日 16 时 00 分；
XG20056 地块：2020 年 8 月 24 日 8 时 30 分 至 2020 年 9 月 4 日 16 时 00 分；
XG20057 地块：2020 年 8 月 24 日 8 时 30 分 至 2020 年 9 月 4 日 16 时 00 分；
XG20058 地块：2020 年 8 月 24 日 8 时 30 分 至 2020 年 9 月 4 日 16 时 00 分；
XG20059 地块：2020 年 8 月 24 日 8 时 30 分 至 2020 年 9 月 4 日 16 时 00 分；
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网上交易系统询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网上交易系

统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报名时收取的保证金，未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活动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原路

径全额退还保证金，不计利息；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保证金抵作土地出让金。竞得人缴齐
出让金（含保证金）时，保证金转为出让金。

2、本次挂牌出让的地块涉及契税和建筑规费全部由竞得人另外缴纳。
3、竞得人须在成交后 10 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得人逾

期或拒绝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视为竞得人违约，挂牌人可取消其竞得人资
格，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承担其他相应法律责任；

4、出让金缴纳方式：1、竞得人在成交后一个月内缴纳出让金总额的 50%，提交相关手续
和资料后办理供地手续;剩余部分土地出让金在成交后三个月内缴清，需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
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方支付利息；2、竞得人在成交后一个月内
缴清全部出让金的，则无需向出让方支付利息。

5、竞得人必须在政策规定的时间内开工建设，逾期依法处置。地块实行整体开发，不得
分期开发。项目竣工后一个月内应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申请用地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
分割登记。

6、出让年限：商业用地 40 年，住宅用地 70 年，医疗卫生用地 50 年，区域公共设施用地
50 年，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50 年，文化活动设施用地 50 年。

7、规划设计详见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规划条件，建筑方案须经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8、本次挂牌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按规定在原公告发布渠道发布补充公告，

届时以补充公告内容为准。
九、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
十、联系方式和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盱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17-80910617、0517-80912330
联 系 人：王先生、沈先生
开户单位：盱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 户 行：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上自行选定的银行
账 号：网上交易系统自动确定缴纳竞买保证金账号

盱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 年 7 月 31 日


